
製表日期：109年02月01日表17-3-1(106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百分比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財產交易
所得利息所得 申報大於

歸戶營利所得
按薪資淨所得計算之綜合

所得合　　計 退職所得機會中獎
所得 其他所得

納稅單位 薪資淨所得
稿費所得租賃及權

利金 股利所得執行業務
所得 薪資所得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631709 100.00 62.766.180.770.111.330.0120.180.200.744.8914.784.589.10 43.32

第2分位 631709 100.00 61.3238.220.390.040.690.017.440.090.262.586.312.113.18 76.90

第3分位 631709 100.00 68.2851.120.260.030.690.015.410.110.181.924.841.552.15 82.86

第4分位 631709 100.00 73.0557.020.220.020.720.015.110.120.171.744.491.451.93 84.02

第5分位 631709 100.00 76.1360.360.200.020.730.015.070.120.161.654.531.411.79 84.29

第6分位 631709 100.00 78.4562.030.190.020.770.015.550.120.171.744.541.511.76 83.62

第7分位 631709 100.00 80.6963.440.200.020.790.026.060.120.181.804.741.601.71 82.77

第8分位 631709 100.00 83.4466.170.200.020.840.036.670.120.191.864.041.711.59 82.73

第9分位 631708 100.00 86.6767.770.230.020.940.057.990.120.212.043.772.041.47 81.10

第10分位 631708 100.00 93.8161.100.500.031.810.3220.310.100.302.532.812.811.20 67.27

合      計 6317088 100.00 84.7461.170.330.031.190.1311.700.110.242.163.912.151.63 76.44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如表16-3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本表為各類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百分比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